
( 一 ) 

 
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 文 件 S T D C  9 / 2 0 2 3  
資 料 文 件 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發 展 、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委 員 會 選 舉 副 主 席 的 提 名 和 結 果 如 下 ：  

 
由 於 截 至 提 名 期 結 束，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提 名 表 格，因 此 委 員 會

副 主 席 的 職 位 懸 空 。  

 
( 2 )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  

 
( i i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、 路 政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鐵 路 發 展

組、運 輸 署 和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就 “ 有 關 大 圍 行 人 天 橋

管 理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i i )  房 屋 署、水 務 署 和 環 境 保 護 署 就 “ 有 關 彩 禾 苑 食 水 減 壓

掣 及 水 錶 持 續 出 現 嚴 重 高 頻 噪 音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 ；  
 

( i v )  屋 宇 署 /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新 界 東 聯 合 辦 公 室 就

“ 有 關 沙 田 區 調 查 滲 水 程 序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 
 

( v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沙 田 地 政 處 、 食 環 署 、 水 務 署 和 漁 農

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就 “ 有 關 政 府 各 部 門 管 理 沙 田 區 內

認 可 殯 葬 區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以 及  
 
 
 



( 二 ) 

( v i )  沙 田 地 政 處 、 海 事 處 、 食 環 署 、 規 劃 署 、 漁 護 署 和 土 拓

署 就 “ 有 關 烏 溪 沙 石 灘 一 帶 環 境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 。  
 
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
( i )  《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一 月

三 十 一 日 )》 ；  
 

( i i )  《 二 零 二 三 年 度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 的 成 果 》 ；  
 

( i i i )  《 二 零 二 三 年 沙 田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一 期 )》 ； 以 及  
 

( i v )  《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人 口 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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